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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列為考試試題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九案： 

本院委員賴振昌、周倪安等 17 人，為教育部罔顧民間學者、團體和在野黨的反對，在國人一片質

疑氛圍下，仍執意於 102 年 7 月 31 日公布所謂課綱微調，將自 103 學年度入學的高中一年級新

生起逐年實施，搭配本次高中職課綱微調之教科書，依程序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後，將自

103 學年第 1 學期由各校選用，為免爭議擴大，損及學生受教權益，本席等要求自課綱微調之後

，前後課綱有不同敘述之部分不得採為試題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教育向來廣受貲議的問題之一，就是考試引導教學，且教科書長期扮演考試標準答

案要角，也正因過於強調內容的一致性與正確性，成為提供官方審定行為的正當性，竟而提高

課綱片面的影響力，所以課綱所以能影響教學內容，就是透過教科書為媒介，因為最終就是利

用考試來影響學子的思維。 

二、為何教改力推教育一綱多本制度，原希藉由不同內容的教科書，呈現不同的意識形態光

譜，以降低教育一元化的危險，而反教改的黨國保守勢力反而強推一綱一本，進而要「微調課

綱」，司馬昭之心明矣。 

三、憲法第 21 條的教育基本權，其目的是維護學生自我的發展，教師本來就有其教學自由，

可以也應該在課程中引導學生去思考、批判官方的觀點；真正的多元教育是在每間教室裡，透

過教師與學生長期互動發生的，而不是由教育部所控制的會議所產生。 

提案人：賴振昌  周倪安 

連署人：陳其邁  姚文智  蘇震清  吳秉叡  李應元  

薛 凌  葉津鈴  尤美女  黃偉哲  邱志偉  

田秋堇  林岱樺  魏明谷  何欣純  劉建國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有）既有異議，本案暫不

予處理。 

進行第十案，請提案人呂委員學樟說明提案旨趣。（不在場）呂委員不在場，本案暫不予處

理。 

進行第十一案，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江委員惠貞：（17 時 1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江惠貞、詹凱臣等 23 人，鑒於動物保護

法明文規定，寵物買賣業者販售寵物應於完成晶片植入後，始得買賣或轉讓他人，違者可開罰

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。然經查，自 100 年修法至今，全國開罰件數竟僅 9 件，總

金額僅 32 萬元。事實上，走一趟各地方寵物店可以發現，許多業者不是沒有告知消費者買賣寵

物必須植入晶片，就是以「動物還小，不適合植入為由」，打消消費者植入晶片的要求。法律

賦予主管機關針對違法業者稽查、開罰的權力，然 40 個月以來，全國竟僅開罰 9 件。若「寵物

植入晶片」政策難以落實，流浪動物問題將更難獲得解決，相對政府勢必得付出更龐大之社會

成本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農委會「依法行政」，並於一個月內展開「稽查專案」，務必使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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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意能夠落實貫徹。 

第十一案： 

本院委員江惠貞、詹凱臣等 23 人，鑒於動物保護法明文規定寵物買賣業者販售寵物，應於完成晶

片植入後，始得買賣或轉讓他人，違者可開罰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。然經查，自

100 年修法至今，全國開罰件數竟僅 9 件，總金額僅 32 萬元。事實上，走一趟各地方寵物店可

以發現，許多業者不是沒有告知消費者買賣寵物必須植入晶片，就是以「動物還小，不適合植

入晶片為由」，打消消費者植入晶片的要求。法律賦予主管機關針對違法業者稽查、開罰的權

力，然 40 個月全國竟僅開罰 9 件，不僅令人感到訝異，也難收法律預期效果，實在令人難以接

受。若「寵物植入晶片」政策難以落實，流浪動物問題將更難獲得解決，未來政府勢必得付出

更龐大之社會成本。爰此，建請行政院農委會，「依法行政」，並於一個月內展開「稽查專案

」，務必使立法美意能夠貫徹落實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100 年修法至今 

違反動保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遭受裁罰之件數及金額 

縣市別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至今 

台中市 1 件/2 萬元 0 1 件/2 萬元 0 

台南市 1 件/4 萬元 0 1 件/2 萬元 0 

高雄市 0 0 1 件/4 萬元 0 

桃園縣 1 件/4 萬元 0 1 件/4 萬元 0 

花蓮縣 1 件/4 萬元 1 件/6 萬元 0 0 

其他縣市 0 0 0 0 

總  計 4 件 1 件 4 件 0 件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明文規定：「經營第二十二條特定寵物之買賣業者，其寵

物來源，應由取得許可證之寵物繁殖場或寵物買賣業者供應之；並應於完成晶片植入後，始得

買賣或轉讓他人。」，違者可依 28 條開罰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及令其限期改善

。然經查，自 100 年 1 月上述條文適用日起至 103 年 3 月共計 40 個月，全國因違反動物保護法

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而遭到第 28 條開罰案件之件數合計僅 9 件，總金額 32 萬元。 

二、我國流浪動物增生問題嚴重，目前流浪動物來源第一名為「流浪動物再繁殖」，第二名

為「飼主任意棄養」。針對上述兩項問題，政府以「推行節育」以及「寵物植入晶片」為主要

政策。立法院亦於 100 年通過動保法修正，明訂寵物業者販賣寵物給民眾時，必須先替寵物植

入晶片使得販售。寵物業者販售寵物幼犬予消費者應先植入晶片，可謂是最上游、最容易把關

的一道城牆，一旦寵物進入各消費者的家庭中，要進行晶片查核，困難度就增加許多，稽查人

力及經費也會倍增。 

三、事實上，走一趟各地方寵物店可以發現，許多業者不是沒有告知消費者買賣寵物必須植


